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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品目判定案例（護目鏡類） 

修訂日期：110年 7 月 29日 

 紫外線、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光鏡及無濾光作用之眼鏡

防護具。 

 

（一）檢驗範圍：限檢驗平光、無矯正度數、非自動變光之眼鏡型、護目鏡   

型、前夾型及臉部遮罩型眼睛防護具。 

（二）檢驗標準：CNS 7177「個人眼睛防護具-規格」(104年版)。 

（三）判定原則：適用於防止工業、實驗室、教育實習、自己動手做等可能

傷害眼睛或傷害視力等各種危害之所有眼睛防護具，或

CNS 7177標準第 4.1節規定之功能，包括保護眼睛防止

「不同嚴重程度之撞擊、光學輻射、熔融金屬及熱固體、

滴落物及噴濺物、粉塵、氣體、短路電弧或任何上述情況

之組合。」  

（四）案例： 

 

商品名稱 簡要核判說明 
是否屬應施

檢驗品目 
備註 

電用絕緣面罩 宣稱功能：可吸收 99.9%有害 UV射

源，並有防霧等功能，符合 CNS 7177

適用範圍及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
 

臉部研磨防護面具 宣稱功能：保護臉部作研磨、金屬工

業、食品工業、木工、垃圾掩埋場、

農業使用，符合 CNS 7177適用範圍及

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
 

防風防飛沫透明面罩 宣稱功能：防飛沫及防風，其防風功

能符合 CNS 7177適用範圍及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
 
安全護目鏡 宣稱功能：通過「EN 166 CE認證」，

「抗紫外線 UV400」，並在「實驗室、

工廠」使用等，符合 CNS 7177適用範

圍及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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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名稱 簡要核判說明 
是否屬應施

檢驗品目 
備註 

防疫面罩 宣稱功能：防止油、防煙、防油煙。

其防油煙功能符合 CNS 7177適用範圍

及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
 
安全防護護目鏡 宣稱功能：全透明專業安全防護護目

鏡、防風、抗 UV400 等功能。其防風

功能符合 CNS 7177適用範圍及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
 

強化護目鏡 宣稱功能：通過 EN166之 SGS 檢測報

告、具防風砂等功能。其防風砂功能

符合 CNS 7177適用範圍及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
 

透氣型護目鏡 宣稱功能：通過 EN166之 SGS 檢測報

告、具防風砂、防灰塵等功能。其防

灰塵、防風砂功能符合 CNS 7177適用

範圍及功能。 

■是□否 

 

免組裝防疫防飛沫防

護海棉面罩 

宣稱功能：防止飛沫。與 CNS 7177適

用範圍及功能不同。 

□是■否 

 
防疫眼鏡（防霧） 宣稱功能：為防疫、防口水、防口

沫，及鏡片有防霧塗層，可防霧，與

CNS7177 適用範圍及功能不同。 

□是■否 

 

 


